
关于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 

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各专业、各班级： 

根据《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请示院党委、

校研究生会批准，院研究生会拟定于 2020年 6月 29日召开上海理工

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院研代会）。现就

学院研代会代表选举工作通知如下： 

一、 学院研代会的主要任务和议程 

（一）主要任务 

研究生代表大会制度是学生会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监督的重要制度，是同学在校园体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

要途经，是体现研究生会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和保证。本次会

议的主要任务是审议管理学院研究生会组织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管理

学院新一届主席团，修订《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会章程》，

并征求广大同学对学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发挥好学院研究生会在学

院与学生之间桥梁纽带作用。 

（二）大会议程 

1.听取、审议并通过《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会章程（修

订）》。 

2.听取并审议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019-2020 学年研究生会

工作报告。 

3.选举产生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新一届研究生会主席团。 



4.选举产生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代表大会预备代表。 

二、 学院研代会代表条件及名额分配和产生办法 

（一） 代表条件 

凡是我院在校全日制研究生，且符合以下条件的，均有资格

经选举成为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 

1.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并能配合学校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2. 品学兼优，公平公正，具有一定的议事能力，能代表广大

同学的切身利益和迫切愿望，能如实反映广大同学的意见及建议，

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3. 团结同学，乐于为同学服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4. 积极参加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校期间无任何违

规违纪行为。 

（二） 代表名额的分配和构成比例 

根据上级组织规定，拟产生学院研代会正式代表 39 名。 

代表的构成应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代表中应有各

级学生干部，其中应考虑党员代表、女代表和少数民族及其他方

面的代表占一定的比例。代表中非学生干部学生的比例必须达到

代表总数的 60％以上。应注重少数民族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代表

权益。 

（三） 代表产生程序及时间要求 

各专业、各班级按照代表条件和名额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开

展民主推选学院研代会代表的候选人。各专业、各班级在综合专

业、班级和学生意见的基础上，按多于应选代表 20%左右的数额



提出代表候选人人选，按照《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

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附件 1）选举出代表候选人，并于 6 月

21 日前将《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候

选人预报表》（附件 2）发送至管理学院研究生会邮箱：

glxyyjsh_usst@163.com。 

管理学院研究生会对候选人选进行综合考察，广泛听取意见，

上报学院分团委。学院分团委在 6 月 22 日审核候选代表资格，并

通知各专业、各班级审核结果。6 月 23 日，各专业、各班级在候

选人名单中选出学院研代会的正式代表，各专业、各班级于 6 月

24 日前将《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正式代

表登记表》（附件 3）以及《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

生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名册》（见附件 4）发送至管理学院研究生

会邮箱：glxyyjsh_usst@163.com。 

三、 关于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选拔办法 

（一） 选拔条件 

1.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应是共青团员、中共预备党员或者

中共党员，政治素质好，拥护学校、学院，认真遵守执行学校及学院

规章制度，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2.学习成绩优良，在校累计平均绩点大于等于 2.5（无不及格课

程）。 

3.了解管理学院研究生会的工作情况，且在工作上积极主动、乐

于奉献，有民主的作风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突破

自我；具备较强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及责任心，能形成强大号召力

和影响力，能带领研会各部门做好各项工作；有较强的集体主义观念，



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严于律己，

群众基础好，密切联系同学，热心服务同学，能善于倾听同学心声，

能得到同学广泛认可。 

具有一年及以上的学生干部工作经历且符合申报的具体岗位要

求者优先。 

（二） 规模与构成 

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拟由 1名主席与 1名副主席组成，从 3名

候选人中通过 40% 差额选举产生。 

（三） 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1．报名采取个人申报和学院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须填写《上

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十四届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报名表》（附件

5），将电子版于 6月 22日 18:00前发送至管理学院研究生会邮箱：

glxyyjsh_usst@163.com。 

2．管理学院研究生会根据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申报条件，审查名

单，6月 23日初选出候选人人选，6月 29日候选人在学院研代会上

进行公开竞选，因为疫情原因将采用线上竞选得方式，竞选时间不超

过 8分钟。竞选结束，由学院研究生会代表投票产生学院研究生会主

席团候选人拟任人选名单。 

3.管理学院研究生会综合各方面情况，研究决定推荐名单，并

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提名为主席团成员。 

 

各专业、各班级要对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予以高

度重视，按照要求做好代表的推选工作。代表人选推选要认真贯彻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尊重青年学生的民主权利，体现选



举人的意志，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事，确保本次研代会代表选举工

作圆满完成。 

 

 

附件 1：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附件 2：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报表 

附件 3：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登记表 

附件 4：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名册 

附件 5：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十四届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报名表 

附件 6：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登记表（样表）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会 

  2020年 6月 16日     

 

 


